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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

综合评定量化实施细则（补充规定）

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，客观公正地做好研究

生的综合评定，根据《常州大学研究生奖（助）学金及校内评

优表彰管理办法》（常大〔2021〕99 号）、《常州大学研究生

综合评定指导性量化细则暂行办法》（常大学〔2024〕9 号）等

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现制订常州大学瞿秋白政

府管理学院研究生综合评定量化实施补充细则。

一、评定原则

1. 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制定和完善公平公正的

评价标准和程序，健全公示制度。

2. 坚持全面评价的原则。构建以思想政治表现、科研创新

能力、社会实践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多维评价体系。

3. 坚持价值引导的原则。发挥评价过程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

评价结果作为学生评奖评优和相关选拔的重要依据。

二、评定对象

规定学制内的在籍全日制研究生

三、评定依据

研究生综合评定提交材料应真实有效，各级各类荣誉表彰、

学业成绩、各级各类科研成果、各级各类科技竞赛获奖、志愿

实践和社会工作应在规定时间（上一年度9月1日至本年度8月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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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）内获得或完成。论文以正式见刊为准；检索以图书馆检索

证明为准；各类荣誉表彰、获奖等以证书或正式文件为准。所

有成果、荣誉应以常州大学为第一单位。

四、细则说明

1. A12荣誉表彰不包含由研究生综合评定确定产生的荣誉，

如优秀研究生，优秀研究生干部，活动积极分子奖、科研实践

综合奖等。

2. A26德育素质测评表由辅导员、研究生代表组成的测评

小组打分。

3. A31志愿服务加分项限5项，市（校）以下级别的志愿服

务表彰每次加1分。

4. A4社会工作中，担任校、院研究生会干事满一届且考核

合格者，在综合测评中加0.5分，其他学生社团干部加0.5分。

5. B1课程学习成绩计算方式为（∑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成

绩×课程学分）/∑学分，英语免修按英语成绩的前15%折算。

6. B3境外交流仅限于学校组织的交流项目，其中线上项目

按照交流时长加分，三个月以下加3分，三（含）至六个月加6

分，六个月（含）及以上加9分。

7. B4社会考试中，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、教师资格考试通

过的每项加3分，限2项。

8. C1学术论文中，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、学生为第二作者，

按相应论文级别减半加分，并由指导教师分配权重。得到市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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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领导书面批示并被市厅级机关采纳推广的优秀调研报告，参

与者每份文件加1分，由第一作者分配权重。

9. C7科研获奖中，学生参与者按相应级别减半加分。

10. C74其他奖项由学院研究生奖（助）学金及校内评优表

彰评审委员会认定。

11. D1项中团体赛项目由负责人统筹分配奖励分值，且需

经学院认定通过方可执行，如团队成员来自不同学段或不同学

院，奖励分值的分配方案应具有唯一性。

五、附则

本细则作为《常州大学研究生综合评定指导性量化细则暂

行办法》的补充，由学院研究生奖（助）学金及校内评优表彰

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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